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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治疗 进入生物制剂时代
6年绿色原料栽培，国内唯一含红曲酵素降压新品“压乐胶囊”，悄然入市

近日，日本著名报纸媒体《朝日新闻》
用连载方式报道了一种高血压治疗新品
“红曲酵素”在日本高血压治疗领域取得
的巨大成功。报导详细阐述了 “红曲酵
素”对高血压治疗的神奇效果，当天血压
平稳，心脑肝肾得到全面保护，不仅血压
不高了，就连冠心病、糖尿病、肾功能障碍
这些合并症也好多了……

引起血压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
体血液中“垃圾”如高血脂、胆固醇结晶、
血粘稠等导致心脑肝肾器官血管狭窄和
堵塞、硬化，造成血液循环障碍。人体血压

就会高居不下或者忽高忽低，不断刺激心
脏、肝脏、肾脏、脑血管，导致心脑肝肾并发
症出现，最终引起心梗、脑中风发生。

2002 年 6 月 12 日，北京鑫康胜生物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国家卫生部门，商务
部极力促成下，终以 200 万元购得“红曲
酵素”亚洲开发资格。经过 6 年绿色红曲
米北大荒栽培和生物临床实践，2009 年 1
月，以红曲酵素为唯一成分的“压乐胶囊”
悄然入市……

“压乐胶囊”独含“红曲酵素”成分，能
“源头控压”不让血压升起来，稳压同时养

心、护脑、保肝、活肾达到源头治疗高血压
的目的。

经销地址：万州同安堂药房（三峡都市报斜对面）
五桥春来药房（上海大道富民花园旁）
江南大药房（孙家书房路三峡影都下行15米）

买10盒送1盒
仅售28元

免费邮购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58784190

一粒见效，当天可停服西药，3—7天平稳血压

癫痫病俗称“羊癜风”，是由
多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脑功能障碍
临床综合征，是大脑神经细胞群反
复超同步放电所引起的发作性、突
然性、反复性、短暂性脑神经系统
功能紊乱。癫痫已成为许多人心中
的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怎样治愈是普遍患者一直关心的
问题，重庆渝中区第二人民医院两
路口门诊部特邀上海知名专家周
镇荣、谢勤德教授率专家组来渝为
癫痫患者排忧解难。专家组在长期
的临床实践中，他们不断总结研究
前人和当今国内外治疗神经、精神
疾病的临床经验，将古典中医理论
精华与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等先
进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终于闯出

了一条具有中医特色的攻克癫痫
疾病的新途径。他们在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来为重庆几十万癫痫患者
把脉诊治，解除病痛。

随着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一个又
一个疑难病症被攻克，传统上单一的
西药疗法虽有早发现、早治疗，但治
标不治本，且副作用大，所以治疗癫
痫病是医学界一个严肃主攻课题和
目标。

重庆渝中区第二人民医院位于
重庆渝中区两路口 （皇冠大扶梯
旁），为了能更快享受到专家的优质
服务，保证每一位病人的检查质量，
院方专家建议正遭受疾病困扰的患
者请提前预约。

预约电话：63639120

高新技术专治癫痫病
生物中医药上海专家组咨询在渝中区二院

向中学生传授行窃
“贼师傅”犯传授犯罪方法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程建勇
通讯员陈凤

3名中学生初次行窃，结果出师
不利———钱没偷到，反遭失主追赶。
危急关头，一“前辈”出手相助，让其
成功逃脱。事后，“前辈”面对这 3名
感激不尽的后生，索性还向其传授了
自己的行窃“秘笈”。

日前，经云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贼师傅”牟某因犯传授犯罪方
法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年。同
时，被告人牟某还因触犯了诈骗罪和
敲诈勒索罪，一审被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前辈”相助逃脱追赶
去年 4月初，奉节某武术学校学

生小华、小潇等 3 人 （均系未成年
人，化名）离家出走，来到云阳玩耍。
在云阳晃荡几天后，3 人因囊中羞
涩，决定行窃。

4 月 10 日上午，小华一行来到
云阳人和镇某农户家行窃。不过，3
人当时并未得手，相反还惊动了失
主。面对失主的追赶，3人落荒而逃。

正当小华一行沿着公路奔跑时，
一辆长安车在他们身边停下。“朝万
州方向跑，我在前面等你们。”车上
一男子探出头来为小华支招。

再跑出几百米后，小华一行果然
在前面的加油站见到了该男子。而
且该男子还拦了两辆摩托车，在此等
候小华一行。

接下来，小华一行成功逃脱。
该男子是什么人，他为何会出手

相助呢？此人便是本案被告人牟某，
云阳人和镇农民。原来，头天晚上，
牟某在云阳莲花车站闲逛时，认识了
同在车站晃荡的小华一行。

而现年 26 岁的被告人牟某，4
年前曾因盗窃罪获刑 5年。刑满释放
后，被告人牟某依然不务正业。对于
小华一行，牟某一看就是“同行”。

好为人师传授秘笈
逃脱追赶后，小华一行对被告人

牟某感激不尽，他们决定跟着牟走。
随后，他们随牟前往云阳人和镇中兴
村。

途中，被告人牟某见小华一行身
手不错，而且对自己很尊敬，于是他
有了收几人为徒的想法。接下来，被
告人牟某以“教师爷”的身份，开始
向几人传授行窃“秘笈”——— 偷东
西，要到铺盖、枕头底下、箱子里面和
箱子底下去找……

偷东西的时候要一个人放风，两
个人在家里找钱；如果有人来了，放
风的人要咳一声，偷东西的人好跑
……

被告人牟某还告诉小华一行，如
果被人捉住了，不要说自己的真名
字。

师傅传授完毕，几人便决定一试

身手。
接下来，被告人一伙来到人和镇

前锋村 9组黄岭岩一商店。被告人牟
某先找商店老板买了两斤面条，然后
提出让老板为他们加工。就在被告
人牟某和店老板去厨房煮面时，小华
一行按照牟某所教办法，成功从该商
店偷到 50 元现金。

不过，当时老板返回商店时就发
现自己被盗。为此，在被告人牟某的
“呵斥”下，小华一行将钱退还给了
店老板。

再施诡计被抓现行
这次又无功而返，被告人牟某并

不气馁，他又再生一计。“干脆给你
家里人说，你偷东西被抓到了，失主
要找你赔钱。”被告人牟某找最“尊
敬”他的小华商量。

只有 14 岁的小华竟然同意了。
为此，被告人牟某与小华的外公通上
了电话，并称：

" 你孙子把我家的钱偷了，还把
我家的门撬坏了，要拿 3500 元钱来，
不拿的话我就把他的手剁了 "。

小华也在一旁配合，并声泪俱下
的告诉外公———你快拿钱来保我回
去。小华的外公担心外孙受到伤害，
立即表示愿意送钱过来。不过，他也
多了一个心眼，选择向云阳警方报
案。

同年 4月 11 日晚，被告人牟某
按照事先的约定，前往云阳双江镇四
方井加油站与小华的外公交易。结
果当牟某一接过钱，便被附近的便衣
警察抓获。

数罪并罚获刑六年
被告人牟某归案后，民警发现其

在此前还实施了一起诈骗犯罪。
事后查明，好为人师的牟某还真

有些“道法”。2007 年 12 月 27 日，
被告人牟某以有事需要用车为由，向
云阳县城的张某“借”走一辆价值
6015 元的钱江牌摩托车。不过，被告
人牟某随即将该车开到了废品收购
店，换得 700 元赃款。

3 天后，被害人张某与朋友余某
等人，在莲花乡找到了牟某，并向其
索要摩托车。不过，被告人牟某心理
素质极好。" 车被交警队扣了，我马
上找朋友去取出来。" 接着，被告人
牟某又以自己手机没电为由，提出借
用余某的手机和朋友联系。随后，被
告人牟某一边打电话，一边逃离了现
场。

一个月后，被告人牟某又以 300
的价格，将余某价值 870 元的手机处
理了。

云阳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牟
某的行为已分别构成传授犯罪方法
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2000
元）和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6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教唆犯罪的区别
教唆犯罪属于共同犯罪的范

畴，它与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许多相
似之处，并且在实施的犯罪中两者
还会发生交叉。但两者还是有明显
区别。
“教唆犯罪行为的本质是制

造犯意，为引起他人的犯意，教唆

犯往往采取劝诱、挑拨、威胁等手
段。而传授犯罪方法行为的本质是
将犯罪方法传给他人，为达到这目
的，犯罪分子往往言传身教。”万
州韦华律师称，从犯罪对象上来
说，教唆犯的犯罪对象限于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

人；而传授犯罪方法的对象则无此
种限制，无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
都构成该罪。另外，教唆他人犯罪
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
的作用处罚；而传授犯罪方法罪有
独立的法定刑。

▲▲相关法律二

传授犯罪方法可判死刑
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语

言、文字、动作或者其他方法，把某
种具体犯罪的方法传授给他人的
行为。所谓“犯罪方法”，主要是指
犯罪的经验与技能，包括手段、步
骤、反侦查方法等。

而我国《刑法》第295条规定，
犯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处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
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咋当个“教师爷”，最高就会换
来死刑呢？“传授犯罪方法罪，是一
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万州

张亚峰律师称，该罪侵犯的客体是
复杂客体。一方面，任何传授犯罪
方法的犯罪都是扩散犯罪方法、传
授犯罪技巧，进而直接造成对社会
治安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根据行
为人传授的不同性质的犯罪方法，
被传授人可能实施各种不同的犯
罪，从而侵犯不同的社会关系。同
时，传授犯罪方法罪属于举动犯，不
存在既遂、未遂之分。凡有了传授
犯罪方法的行为，哪怕是刚刚着手，
就应按既遂追究。至于被传授人是
否接受传授或是否运用此方法去进
行犯罪，都不影响传授者对社会关

系的侵犯。
“鉴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情况

比较复杂，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也
不一样，我国刑法对此罪规定了三
个不同的处刑档次。”张亚峰律师
称，“情节严重”，一般是指传授严
重犯罪方法（即可能对国家和公共
安全、社会治安、公共财产和公民合
法财产等造成严重威胁）的；向多
人传授或者传授多种犯罪方法的；
向未成年人传授等。
“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是指以

传授犯罪方法为常业的；传授严重
犯罪方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向犯
罪集团传授的；传授的方法极端残
忍、恶劣的。

▲▲相关法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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